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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旨在简释香港法例第 282 章《雇

员补偿条例》的主要规定。该条例订明雇员于受雇工作期间

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伤或死亡，或雇员患上该条例指定的职

业病时，雇佣双方应有的权利和应负的责任。有关条例内容

的一切诠释皆以条例原文为依归。条例的原文，已上载于律

政司双语法例资料系统 
(网址: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home.htm)。 
 
  小册子的第二部分是工伤补偿常见问题解答，旨在透

过问答模式介绍劳工处雇员补偿科在处理工伤个案时的程序

及行政措施，并解答一些条例下常见的问题。 
 
  小册子已涵盖在《2006 年为雇员权益作核证（中医药）

（杂项修订）条例》有关《雇员补偿条例》的修订。有关修

订的主要目的，是就雇员在条例下有权享有的权益，承认注

册中医所进行的医治、身体检查和所发出的核证。这些修订

已于 2008 年 9 月 1 日生效，并适用于生效当日或之后因工受

伤或患上条例所指定的职业病的雇员。 
 
  本小册子及其它与雇员补偿事宜有关的刊物，已上载

于劳工处网站 
(网址: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content2_7.htm)。 
 
  如对条例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2717 1771（此热线由 
“1823 电话中心”接听）查询。如就个别雇员补偿个案的情况

有任何疑问，请联络下列劳工处雇员补偿科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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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处雇员补偿科办事处 

[表格 2, 2B：根据意外发生地点 

表格 2A：根据雇佣地点] 

地址 

香港办事处  

（港岛、离岛及香港以外地区

个案） 

香港轩尼诗道 130 号 
修顿中心 16 字楼 1605 室 

九龙办事处  

（九龙、西贡、海员及政府雇

员个案） 

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 
长沙湾政府合署 10 字楼  
1007 室 

荃湾办事处  

（葵涌、青衣、荃湾、屯门及

元朗区个案） 

荃湾西楼角路 38 号 
荃湾政府合署 6 字楼 

沙田办事处  

（沙田、大埔、粉岭及北区   
个案） 

新界沙田上禾輋路 1 号     
沙田政府合署 2 字楼 239 室 

死亡案件办事处 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6 字楼 6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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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雇员补偿条例》适用于所有根据雇佣合约或学徒训练

合约受雇的全职或兼职雇员，包括家务助理、农业雇员、在

香港注册船只上工作的海员以及在该等船只上从事其它工作

的雇员。 

  条例亦适用于由香港雇主在本港雇用而在本港以外地

方工作时受伤的雇员。即使雇主并非在本港营业，或雇员是

在外国船只工作的香港海员，只要雇主同意接受本港法院司

法管辖权的管辖，本条例仍然适用。 

条例不适用于下列人士： 

1. 临时雇员（但仍适用于兼职家务助理、由雇主雇用以担

任该雇主本行业的临时雇员、或经由会所聘用或支付薪

金以受雇从事任何游戏或康乐事务的临时雇员）；或 

2. 外发工；或 

3. 与雇主同住的家属（但若雇主根据本条例投购的保险明

确包括其家属，则条例仍然适用）。 

 

 

 

 

第一章：条例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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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意外 
 

雇员若在受雇工作期间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伤或死亡，

即使雇员在意外发生时可能犯错或疏忽，雇主在一般情况下

仍须负起本条例下的补偿责任。 
 

雇员如在下列情况下遭遇意外受伤或死亡，则一律被视

作在受雇工作期间因工遭遇意外而引致： 
1. 雇员正以乘客身份乘用由雇主运作或安排的交通工具

往返工作地点途中（公共交通工具除外）； 
2. 雇员因工作关系，正在驾驶或操作由雇主安排或提供的

交通工具，往返其居所及工作地点的直接途中； 
3. 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或红色/黑色暴雨警告生效期

间，雇员在他该日的工作时间开始前四小时内，以直接

路线由其居所前往其工作地点途中，或在他该日的工作

时间终止后四小时内，由其工作地点前往其居所途中；

或 
4. 雇员在雇主许可下，为了其受雇从事的工作，并在与此

工作有关的情况下，乘用任何交通工具往返香港与香港

以外地方途中，或往返任何香港以外地方与任何其它地

方途中。 
 

在下列情况下，雇主无须负起补偿的责任： 
1. 雇员所受的损伤没有令该雇员因受伤而不能工作赚取

正常工资，但引致永久丧失工作能力的损伤除外； 
2. 雇员蓄意自伤； 
3. 雇员受伤引致丧失工作能力或死亡，而雇员曾在明知所

作声明属虚假，而向雇主声明没有或从未受该类损伤(包
括患染条例指定的职业病)； 

4. 导致雇员受伤的意外，可直接归因于雇员的毒瘾或其在

意外发生时所受的酒精影响引致，而且伤势并未造成死

亡或严重永久丧失工作能力。 

第二章：雇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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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病 

《雇员补偿条例》的附表 2（见附录 2）列明受条例保

障的职业病。 

如果雇员在紧接完全或局部丧失工作能力前的订明期

间内，受雇从事某类工作，并因该工作的性质引致患上指定

的职业病，雇员便可获得与意外工伤的雇员同样的补偿。各

类职业病的订明期间刊于附表 2。 

若在订明期间内，雇员曾受雇于多名雇主并从事同类

或类似工作，则各雇主均须负起补偿责任。负担多寡视乎情

况而定。 

雇主如欲聘用雇员从事可能引起职业病的行业，可要

求雇员接受由注册医生为他进行的身体检查，但费用须由雇

主支付。若雇员拒绝接受有关的身体检查，在患染职业病而

引致丧失工作能力或死亡时，可能会丧失获得补偿的权利。 

如任何疾病是附表 2 不适用者，但经证明雇员是受雇

工作期间因工遭遇意外所致的身体受伤，则雇员仍可按条例

就该疾病追讨补偿。 

 

 

 

 

 

－ 6 － 

 

 雇员的责任 
 
  雇员遭遇工伤意外后，应尽快向雇主报告，以免妨碍

及延误工伤补偿事宜。报告可以口头方式或填写表格 1 或表

格 1A 向雇主或管工提交。若意外引致雇员死亡，而死亡地

点是在厂房、工地或工地附近，则雇主将被视为已接获通知。 
 

 雇主的责任 
 
  《雇员补偿条例》第 15 条规定，雇主在工伤意外发生

或雇员患上该条例指定的职业病后，不论该意外或职业病是

否引起任何支付补偿的法律责任，雇主必须以下列方式向劳

工处处长呈报： 
 

 导致 呈报期限 指定表格 
丧失工作能力为期

不超过 3 天 
14 天内 表格 2B 

丧失工作能力为期

超过 3 天 
14 天内 

工伤意外

死亡 7 天内 

 
表格 2 

丧失工作能力 14 天内 职业病 
死亡 7 天内 

表格 2A 

 
若雇主并非在上述期限内获悉有关事件，则须于知悉

事件后 7 天或 14 天内（视乎上述情况而定），向劳工处处长

呈报。 
 
 
 
 
 
 

雇主如没有合理原因而逾期或未有向劳工处处长

呈报雇员工伤事件，或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料，即

属违例，最高可被判罚款五万元。 

第三章：呈报工伤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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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雇主直接支付补偿 
 

  如果工伤病假不超过3天及没有导致永久地丧失工作能

力，雇主应于雇员须获付工资的相同日期支付按期付款（即

工伤病假钱）及有关的医疗费。 
 

2. 雇主与雇员直接协议 
 

如果工伤病假超过 3 天但不超过 7 天及没有导致永久地

丧失工作能力，雇佣双方可以就法例规定须付的补偿协议直

接解决。雇主应于雇员须获付工资的相同日期或以前支付按

期付款（即工伤病假钱）及有关的医疗费。 
 

3. 劳工处处长签发「补偿评估证明书」 
 

在其它情况下，劳工处处长会评估根据条例须付的补

偿，并会给雇主及雇员签发一份列明补偿款额的「补偿评估

证明书」(即表格 5)。如果雇员只有工伤病假，「补偿评估证

明书」会在雇员办妥工伤销假手续后发出；但如果劳工处处

长认为该损伤相当可能会引致永久地完全或部分丧失工作能

力，可将雇员转介至雇员补偿评估委员会接受判伤，而「补

偿评估证明书」（即表格 5）须待雇员补偿评估委员会签发

「评估证明书」（表格 7 或 8）后才签发。 
 
若雇佣任何一方反对补偿评估结果，必须在证明书签发

后 14 天内以书面向劳工处处长提出，并将反对书副本送交另

一方。劳工处处长在收到反对书后会审核有关的评估结果，

并给雇主及雇员签发「覆检补偿评估证明书」（即表格 6）。 
 

雇主必须在证明书发出后 21 天内将补偿款项或未付的

余额全数支付给雇员。此外，雇主亦须支付有关的医疗费。 

第四章：工伤补偿申索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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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附加费用 
 
  《雇员补偿条例》第 16A 条规定，在劳工处处长签发

「补偿评估证明书」(表格 5)或「覆检补偿评估证明书」(表
格 6)后，雇主必须于 21 天内支付补偿款项，否则须另外付

给雇员附加费，附加费金额为 500 元 (註)或欠款的百分之五，

两者以较大的数额为准。如拖欠的期间超过 3 个月，则须再

支付额外附加费，款额为 1,000元 (註)或全部欠款的百分之十，

两者以较大的数额为准。 

 
 
 

 
4.  法院裁决 

  工伤病假不超过 3 天而未能透过「雇主直接支付」办

法解决的个案，雇员可在小额钱债审裁处向雇主索偿。其它

未能循上述途径解决的工伤补偿个案，均须交由区域法院裁

决。 
 

 
《重要事项》 

 《雇员补偿条例》第 14(1)条订明，凡有关雇员补偿

的申请，必须在导致雇员受伤的意外发生日期起计 24 个

月内向法院提交。因为办理法律手续需时，故此，如案件

在意外发生日期起计 18 个月内仍未能解决，雇员应尽快

与劳工处雇员补偿科联络。视乎雇员意愿，该科人员会协

助雇员往法律援助署寻求进一步协助，或直接向区域法院

登记个案。 

 

                                                 
(註)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以前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人士的个案，有关

的附加费及额外附加费分别为$490 及$970。 

 

雇主如无合理辩解，拖欠补偿款项或有关的附加费

用，即属违例，最高可被判罚款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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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个案 
 

若雇员在受雇工作期间因工遭遇意外（或患上条例指定

的职业病）以致死亡，其雇主须向其在生的家庭成员支付死

亡补偿。补偿金额是按雇员在遭遇意外时的年龄及每月收入*
来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已故雇员年龄 补偿金额 

40 岁以下 84 个月收入(註 1) 

40-56 岁以下 60 个月收入(註 1) 

56 岁或以上 36 个月收入(註 1) 

或最低补偿金额(註 2)， 
两者以较高的金额为准 

 

致命个案补偿须按《雇员补偿条例》订明的分配附表分

配予已故雇员的合资格家庭成员。劳工处处长或法院可裁定

补偿金额。雇主亦须向曾支付已故雇员的殡殓费和医护费的

人士发还有关的费用，以$35,000 为上限。 

 

 

 

 

                                                 
(註 1) 用以计算死亡补偿的每月收入设有一个最高限额：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21,500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以前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21,000 

 
(註 2) 死亡补偿的最低金额：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310,000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以前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303,000 

 

 

第五章：补偿金额 

* 「每月收入」是指雇员在紧接意外发生日期前 1个月的收入，或指雇

员在过去 12 个月受雇于同一雇主期间的平均每月收入（如受雇不足 12

个月，则以受雇期计算）。两种计算方法以对雇员较有利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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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 
 

若雇员因工受伤引致永久地完全丧失工作能力，补偿金额
须按雇员受伤时的年龄及每月收入*来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雇员在受伤时

的年龄 
补偿金额 

40 岁以下 96 个月收入(註 1) 

40-56 岁以下 72 个月收入(註 1) 

56 岁或以上 48 个月收入(註 1) 

或最低补偿金额(註 2)， 
两者以较高的金额为

准 
 
若雇员因工受伤引致永久地部分丧失工作能力，补偿金额

须视乎因该项损伤而永久导致的丧失赚取收入能力的程度，并参
照永久地完全丧失工作能力的补偿金额，按比例计算：  

 
 
 
 
 
  
 

 
雇员永久丧失赚取收入能力的程度，是由劳工处处长委任

的雇员补偿评估委员会评定。 
 
若雇员因工受伤引致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而其性质使雇

员如无他人照顾是不能进行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可获得额外的
补偿，金额是： 

1. 法院认为所需的费用，但不得超过指定的最高限额 422,000
元(註 3)；或 

                                                 
(註 1) 用以计算永久地完全丧失工作能力的补偿金额的每月收入设有一个最高限额：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21,500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以前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21,000 

 
(註 2) 雇员就永久地完全丧失工作能力可获的最低补偿金额：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352,000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以前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344,000   

(註 3)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以前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人士的个案，有关的金额为
$412,000。 

* 「每月收入」是指雇员在紧接意外发生日期前 1个月的收入，或指雇

员在过去 12 个月受雇于同一雇主期间的平均每月收入（如受雇不足 12

个月，则以受雇期计算）。两种计算方法以对雇员较有利者为准。 

永久地完全丧失    永久丧失赚取收入 

工作能力补偿金额         能力百分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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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雇主与受伤雇员订立的协议。该协议须获劳工处

处长批准，协议的金额须为 422,000 元(註 1)。 
 
 
 

 暂时丧失工作能力 
 

《雇员补偿条例》第 10 条规定，在雇员暂时丧失工作

能力期间，雇主须向雇员支付按期付款(即工伤病假钱)，款

额应为雇员遭遇意外时每月收入与暂时丧失工作能力期间

每月收入差额的五分四。 
 
 
 
 
 

《重要事项》 
雇员不应在雇主不知情及未获雇主同意下，在工伤病

假期间为其它雇主工作，否则可能会被视为干犯欺诈行

为。 
 

雇员暂时丧失工作能力的期间是指经注册医生、注册中

医(註 2)、注册牙医或雇员补偿评估委员会证明雇员必须缺勤

的期间。 
 
若雇员因工伤逝世或永久地完全或部分丧失工作能力，

雇主除了须支付雇员应得的按期付款外，亦须另外支付雇员

死亡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的补偿。 
 
若雇员因工伤不能工作超过 24 个月或超过由区域法院

批准的延长期限(延长期限以不超过 12 个月为限)，雇主将

无责任继续支付按期付款。雇员将被视为永久地完全或部分

丧失工作能力，并可按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补偿的规定，评

定其应得的补偿金额。 

                                                 
(註 1)  于 2010 年 8 月 1 日以前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人士的个案，有

关的金额为$412,000。 
(註 2)  注册中医所发出的证明，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

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按期付款应于雇员须获付工资的相同日期支付。若

雇主无合理辩解而逾期 7 天仍未支付有关款项，即属违

例，最高可被判罚款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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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费 
 

根据《雇员补偿条例》第 10A 条的规定，除非雇主

已向雇员提供足够的免费医治，否则雇主须支付雇员因医

治工伤而所招致的医疗费（包括诊金、外科收费或疗法收

费、护理、入住医院、药物、治疗物品及药用敷料的费用

等），直至主诊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1或注册牙医证明

该雇员已无需作进一步治疗为止。 
 
如雇主所提供的免费医治中，并未涵盖受伤雇员所获

的所有类别的医治，雇主须就雇员所获的该项并无免费提

供的医治类别支付医疗费。条例所涵盖的医治类别包括由

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或注册牙医给予或在他们监督下给

予的医治。此外，如雇员因工受伤而需要接受物理治疗、

职业治疗或脊医医治，而那些医治是由注册物理治疗师、

注册职业治疗师或注册脊医给予或在他们监督下给予的，

雇主亦必须支付有关的医疗费。 
 
雇主须支付的医疗费的最高金额如下： 
 

 

对雇员每天身为医院住院病人进行医治的费用 200 元 
对雇员每天身为非医院住院病人进行医治的费用 200 元 
对雇员在同一天身为医院住院病人及 
非医院住院病人进行医治的费用 

 
280 元 

 
如雇员要求雇主付还的医疗费中，包括药物费用，该

等药物须为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或注册牙医所处方，并

用于直接医治有关损伤。 
 
就药物费用，除非有关处方载有有关药物的配发次

数，并在配发时按照该指示，否则雇员不得要求付还同一

处方配发超过一次的药物的费用。 

                                                 
(注) 向雇主申索由注册中医所进行的医治而所招致的医疗费，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 13 － 

 
雇主须于雇员提交医疗费收据后 21 天内发还有关的

医疗费。若雇主拖欠医疗费，雇员可视乎该欠款的数额而

在小额钱债审裁处或区域法院向雇主索还有关的费用。 
 
倘若雇员在受雇工作期间于香港以外地区因工遭遇

意外而受伤，并在当地进行医治，雇主须支付有关的医疗

费，金额与本地支付医疗费的最高金额相同。雇主及雇员

均可向劳工处处长申请一份述明医疗费金额证明书。 
 

 
  义制人体器官及外科器具 

 

《雇员补偿条例》规定，若雇员在受雇工作期间因工

遭遇意外，并需装配义制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其雇主须

负责以下费用： 
1. 供应及装配义制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的费用，最高

金额为 33,000 元；及 
2. 从装配该器官或器具起 10 年内可能维修及更换的

费用，最高金额为 100,000 元。 
 
除非能符合下列条件，否则雇主不须负责支付义制

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的费用： 
 

1. 雇员接受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或注册牙医的治疗； 
 
2. 雇员获供应和装配义制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及 
 
3. 该器官或器具在香港制造或出售，并由「义制人体

器官及外科器具委员会」证明属雇员所需的及费用

合理。 
 

                                                 
(註) 注册中医的相关医事职能，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

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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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雇员在受雇工作期间于香港以外地区因工遭遇意

外而受伤，并接受在当地获容许执业行医或从事外科或牙

医工作的人员医治，或接受在该等人员监督下进行的医

治，若供应及装配有关义制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的费用得

到「义制人体器官及外科器具委员会」的批准，则雇主必

须负责支付，惟以指定的最高金额为限。最高金额与雇员

在本地因工遭遇意外受伤时相同。 

雇主必须批准雇员缺勤出席「义制人体器官及外科器

具委员会」的检查或评估。若雇员仍受雇于受伤时的同一

雇主，则雇主须支付雇员该缺勤期间的薪酬。 

卫生署署长可采取措施，确保受伤雇员获得供应、装

配、维修及更换义制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并可向雇主索

还所需费用。 

除非雇主对是否需要支付义制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

的费用、金额或其法律责任等问题有争议，否则雇主必须

在接获缴款通知后 1 个月内，向卫生署署长支付有关的费

用。任何争议须由法院裁决。在争议未解决前，雇主须将

有关款项交给卫生署署长保存。另一方面，雇主无权对是

否需要更换及维修有关器官或器具提出争议。 

 

 

 

 

卫生署署长可采取措施，确保受伤雇员获得供应、装

配、维修及更换义制人体器官或外科器具，并可向雇主索

还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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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雇员补偿条例》的释义，「收入」包括： 

1. 现金工资； 
2. 因意外而令受伤的雇员不能享用但可以现金计算的任

何利益，例如雇主所提供的食物、燃料或宿舍等的价值； 
3. 经常性的逾时工作补薪或其它特别收益，例如花红、津

贴等；及 
4. 习惯上应得的小账等。 
 

条例亦列明「收入」不包括间歇性的逾时工作补薪、非

经常性的赏金、交通特惠或津贴的价值及雇主所付的公积金

等项目。 
 
「每月收入」是指雇员在意外发生日期前 1 个月的收

入，或者指雇员在过去 12 个月受雇于同一雇主期间的平均

每月收入（如受雇不足 12 个月，则以受雇期计算)。两种计

算方法以对雇员较有利者为准。根据《最低工资条例》(註)，

如就某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少于最低工资，雇员有

权获得未达最低工资的薪酬差额(即额外报酬)。而雇主在计

算工伤补偿的「每月收入」时，亦须包括额外报酬(如适用)
的款额。 

 
条例第 11 条规定，若雇员在意外发生后暂时丧失工作

能力超过 12（及 24）个月，其每月收入应在意外发生日期

后 12（及 24）个月完结时作出调整，以用作计算按期付款

及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的补偿金额。调整将以雇主雇用与受

                                                 
(註) 法定最低工资于 2011 年 5 月 1 日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条例》并不适用于

《雇佣条例》所不适用的人士、留宿家庭佣工(不论该佣工的性别及种族)、
实习学员及正处于获豁免学生雇用期的工作经验学员。如就最低工资有任
何查询，请电 2717 1771（此热线由「1823 电话中心」接听），或亲临劳
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 

 

第六章：收入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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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雇员担任相类工作、具相若赚取收入能力的其它雇员的收

入平均增幅为据。若雇主在相类工作中并无雇用与受伤雇员

具相若赚取收入能力的其它雇员，则以意外发生后首 12 (及
24)个月病假期完结时的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增幅为据。 

若雇员受伤时未足 18 岁，计算死亡或永久地丧失工作

能力的补偿时，应以成年雇员的收入为准；若雇员受雇为学

徒，则应以在学徒训练期满时可得的收入为准。 

计算工伤补偿时，每月收入最低不可少于 3,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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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补偿条例》规定，因工受伤雇员的永久丧失赚

取收入能力的程度，是由劳工处处长委任两级制的雇员补

偿评估委员会评定。雇员补偿（普通评估）委员会是根据

条例第 16D 条的规定，由两名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或注

册牙医及一名劳工事务主任组成。该委员会负责根据条例

的规定评估受伤雇员所需的缺勤期间及永久丧失赚取收

入能力的百分率。不同损伤导致雇员永久丧失赚取收入能

力的百分率详列于条例附表 1（见附录 1）。即使雇员所

受的损伤并不包括在附表 1，该委员会仍须尽量参照附表

1 评估。 
 
若雇员补偿（普通评估）委员会鉴于受伤雇员的特别

情况，认为评估不足以反映其永久丧失赚取收入能力的程

度，可将个案转介予雇员补偿（特别评估）委员会。该委

员会在评定受伤雇员的永久丧失赚取收入能力的百分率

时，会考虑雇员的特别情况，包括损伤性质与雇员以往从

事的行业的关系、资历、过往的训练及经验等。 
 
委员会在完成评估后，会给雇主及雇员签发一份「评

估证明书」(即表格 7 或 8)，列明评估结果。任何一方若

反对委员会的评定，须于证明书发出后 14 天内以书面向

劳工处处长提出反对。劳工处在收到反对书后，会安排评

估委员会覆检评估结果。委员会在完成覆检后会签发「覆

检评估证明书」(表格 9 或 10)。若雇佣任何一方反对覆检

结果，须在证明书发出后 6 个月内向区域法院提出。 
 
 
 
 

                                                 
(註)注册中医出任雇员补偿(普通评估)委员会的成员，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

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人士的个案。 

第七章：永久丧失赚取收入能力的评估（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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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雇员已伤愈复职，而雇员补偿评估委员会要求该雇

员出席工伤评估，其雇主必须批准他缺勤出席。如雇员仍

受雇于受伤时的同一雇主，则雇主必须支付他该缺勤期间

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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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雇员补偿条例》第 40 条，所有雇主必须投购工

伤补偿保险，以承担雇主在条例及普通法方面的法律责任，

否则不得雇用雇员从事任何工作，不论其合约期或工作时数

长短、全职或兼职、长工还是临时工。雇主如对其法律责任

有不明白的地方，应寻求专业意见。 
 
工伤补偿保险的最低投保金额如下： 

雇员数目 以每宗事故计算的投保金额 
不超过 200 人 不少于 1 亿元 
超过 200 人 不少于 2 亿元 

 
 
 
 

承担进行建筑工程的总承判商，可投购一份以每宗事

故计算投保金额不少于 2 亿元的保险，以承担总承判商及

其次承判商在《雇员补偿条例》及普通法方面的补偿责任。

工程的总承判商及其次承判商应以书面清楚厘定这方面的

相互责任。 
 

  符合《公司条例》第 2 条所界定的「公司集团」，可

投购一份以每宗事故计算投保金额不少于 2 亿元的保险，

以承担保单所指定的公司在《雇员补偿条例》及普通法方

面的补偿责任。 
 

《重要事项》 
条例规定的最低投保金额，并不代表相关人士在

《雇员补偿条例》及普通法方面须承担的全数法律责任

的上限。因此，相关人士应小心评估有关的风险并寻求

承保人的专业意见，以决定是否有需要投保比法定要求

较高的金额。 
 

第八章：强制投购保险 

 若雇主不依法例投购工伤补偿保险，即属违例，最

高可被判罚款十万元及监禁两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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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必须在每个工作场所的当眼处，展示一份中英对照

的通告，列明雇主名称、承保人名称、保险单号码、保险单

发出日期、保险生效及届满日期、承保雇员人数及就有关法

律责任投保的款额。 

 
已投购保险的雇主如因事故而须负起补偿责任支付任何

款项时（包括工伤补偿及普通法方面的损害赔偿），则不论

保险单内有任何与承担此责任相反的条文，承保人亦必须支

付该款项。然而，在同一宗事故内，承保人所须承担的款额，

将以保险单的投保金额为限。受伤雇员或任何其它有权获得

补偿的人士（例如已故雇员的合资格家庭成员）除了可向雇

主采取法律行动外，亦有权以其本人名义，直接向承保人索

取应得的补偿款项。 

 
在下列情况下，雇员即使没有向雇主采取法律行动，亦可

直接向承保人采取法律行动索取补偿： 

1. 不容易在香港找到雇主； 

2. 雇主无力偿债；或 

3. 承保人已拒绝承认根据保险单负有法律责任。 

 
雇主在接获受伤雇员的书面要求后，必须在 10 天内向雇

员出示保险单及其它有关文件。 

 
 
 
 
 
 

 

在投购工伤补偿保险时，雇主不得从雇员的收入扣除

所需费用，违例者可被判罚款一万元及监禁六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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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补偿的法定期限 
 

《雇员补偿条例》第 14(1)条规定，工伤补偿的申请必须

在雇员在受雇工作期间因工导致受伤或死亡的意外发生日期

起计 24 个月内向法院提出（请参阅第 8 页之《重要事项》）。 
 

  身体检查及治疗 
 

《雇员补偿条例》第 16 条规定，雇主可在收到雇员的工

伤报告后 7 天内要求雇员接受由雇主指名的注册医生、注册中

医(注)或注册牙医所进行的身体检查，雇员必须遵从此项要求。

在收取按期付款期间，如雇主要求，雇员亦须按照要求接受由

雇主指名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或注册牙医所进行的身体检

查。若受伤雇员经任何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或注册牙医诊断

认为不能前往接受检查，雇员必须通知雇主，并由雇主指名的

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或注册牙医另行决定检查时间。所有由

雇主指名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或注册牙医进行的身体检

查，费用均由雇主支付。在雇主为受伤雇员安排有关的身体检

查时，如受伤雇员正在接受某一医疗学科的医治，雇主须安排

雇员由同一医疗学科的人士进行该项身体检查。 

 
在接受有关的身体检查时，雇员有权安排其私人注册医

生、注册中医(注) 或注册牙医列席，但费用则由雇员支付。 
 
该受雇主委托为雇员进行有关检查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

(注)或注册牙医，须在完成检查后，拟备检查报告，送交雇主。

有关拟备检查报告的费用由雇主支付。  

                                                 
(注)  在《2006 年为雇员权益作核证（中医药）（杂项修订）条例》下，《雇

员补偿条例》第 16 条已修订，承认注册中医所进行的医治及身体检查，

并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

的人士。 
   

第九章：其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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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员可以书面要求雇主将检查报告的副本免费送交给他，

雇主须在以下时间（以较后者为准）向雇员送交有关报告的副本 
–  

 雇主接获该要求后 21 天届满时；或 
 雇主接获有关报告 14 天届满时。(註) 

 
 
 
 
 
 
雇员如没有合理原因而拒绝接受检查，其获得工伤补偿的

权利将会暂时中止，直至上述检查作出为止；如果雇员从指定

检查日期起 15 天内仍然拒绝接受检查，可能会丧失获得工伤补

偿的权利。 
 

雇员如没有接受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或注册牙医的诊治，

则在雇主要求下，须接受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或注册牙医的

治疗，而雇员不必负担任何费用。若雇员拒绝接受治疗，或在

接受治疗后不合理地不理会有关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或注册

牙医的指示，并其伤势因此而恶化，则可能影响其可以获得的

补偿。 
 
 
 
 

 

                                                 
(註)  在《2006 年为雇员权益作核证（中医药）（杂项修订）条例》下，《雇

员补偿条例》第 16 条已修订，承认注册中医所进行的医治及身体检查，

并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

的人士。 

 

 

 

 若雇主无合理辩解而没有将检查报告的副本免费送交

给雇员，即属违例，最高可被判罚款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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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承判商的责任 
 

《雇员补偿条例》第 24 条规定，次承判商的雇员因工受伤，

总承判商负有法律责任向该雇员支付本条例下的补偿，而总承

判商可向次承判商讨回支付的款项。 
 

 
 
 
 
 
 

受聘于次承判商的工伤雇员若根据条例第 24 条向总承判

商提出任何申索或申请前，须向该总承判商送达一份列明下述

资料的书面通知： 

(a) 雇员姓名及地址； 
(b) 雇用该雇员的次承判商名称及地址； 
(c) 雇员受雇工作地点的地址； 
(d) 意外及受伤详情；及 
(e) 将作申索的补偿额。 

 
 
 
 
 
 
 
 
 
 
 

 

受伤雇员可以书面要求雇主（即次承判商）提供总承

判商的名称及地址，以便向总承判商提出索偿要求。次承

判商无合理辩解而未有在雇员发出书面要求后 7 天内向雇

员提供有关资料，即属违例，最高可被判罚款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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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普通法申索损害赔偿 
 

向第三者索偿 向雇主索偿 

雇员提出索偿 
若雇员受伤是由第三者的

行为引起，雇员除可向雇

主索取工伤补偿外，亦可

向该第三者索取损害赔

偿。 
 
雇主提出索偿 
若雇员受伤是由第三者的

行为引起，而雇主因而须

支付补偿款额，雇主可向

该第三者索还工伤补偿、

弥偿或雇佣合约上规定须

支付雇员的款项。 
 

《雇员补偿条例》并无免除

雇主在民事诉讼方面的责

任。因此，倘若雇员受伤是

由雇主疏忽或过失引致，雇

员除可索取工伤补偿外，亦

可提出民事诉讼，索取损害

赔偿。法院在判决该索偿申

请时，须下令在赔偿款额中

扣除根据《雇员补偿条例》

已支付或须支付的工伤补

偿款项。 

 
 

 与本条例有抵触的合约条款 
 

《雇员补偿条例》第 31 条规定，任何由雇佣双方订定用以

免除或减少雇主在本条例下的工伤补偿责任的合约或协议，均

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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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保障 
 

 
 
 
 
 

1. 当雇员受伤引致暂时丧失工作能力不超过 3 天时： 
 
在工伤病假完毕及雇主付清补偿款项前。 

 

2. 当雇员受伤引致暂时丧失工作能力超过 3 天，或引致

永久丧失工作能力时： 
 
i. 在劳工处处长签发「补偿评估证明书」（表格 5）

前；或 
ii. 在劳资双方协议直接解决工伤补偿前；或 
iii. 在雇员补偿评估委员会签发「评估证明书」（表

格 7 或 8）或「覆检评估证明书」（表格 9 或

10）前， 
 

以上三种情况以最早发生者为准。 
 
 
 
 
 
 
 
 
 
 
 
 

 

《雇员补偿条例》第 48 条规定，在未得到劳工处处长的

同意，雇主在下列情况下解雇受伤雇员，或发出通知终止其雇

佣合约，均属违例，最高可被判罚款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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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雇员补偿条例》附表 1 

损伤类别 
 

 
项 

 丧失赚取收入 
能力百分率 

1.  丧失 2 肢 ……………………………………………… 100  

2.  丧失双手或双手的拇指和所有手指 ……………….  100  

3.  丧失双脚 …………………………………………….  100  

4.  完全失明 …………………………………………….  100  

5.  全身瘫痪 …………………………………………….  100  

6.  引致永久卧床的损伤 ……………………………….  100  

7.  下身瘫痪 …………………………………………….  100  

8.  导致永久地完全残废的其它损伤 ………………..… 100  

9.  自肩以下起丧失手臂 ……………………………….   75 80 (惯用的手) 

10.  肩关节强硬—— 
在最自然位置 …………………………………
在最恶劣位置 ……………………….……….

  
 35 
 55 

 

11.  丧失肩与肘之间手臂 ……………………….………   75 80 (惯用的手) 

12.  自肘以下起丧失手臂 ………………………….……   75 80 (惯用的手) 

13.  肘关节强硬—— 
在最自然位置 …..………………………………
在最恶劣位置 ……..…………………………

  
 30 
 50 

 

14.  丧失肘与腕之间手臂 …….…………………………   70 75 (惯用的手) 

15.  自手腕以下丧失一手 ……….………………………   70 75 (惯用的手) 

16.  腕关节强硬—— 
在最自然位置 …….……………………………
在最恶劣位置 ……….…………………………

  
 30 
 40 

 

17.  丧失一只手的拇指和 4 个手指 ….…………………   70 75 (惯用的手) 

18.  丧失一只手的 4 个手指 …………….………………   60 65 (惯用的手) 

19.  丧失拇指—— 
2 节 …….………………………………………
1 节 …………………………………………….
指尖截断但没有丧失骨骼 

  
 30 
 20 
  8 

 
32 (惯用的手)  
22 (惯用的手) 
 

20.  以下部位关节强硬—— 
拇指指骨关节 …………………………………
拇指指骨与掌骨之间的关节 …………………
拇指的上述 2 个关节 …………………………

  
  4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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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续) 
 

 
项 

 丧失赚取收入 
能力百分率 

21.  丧失食指—— 
3 节 ……………………………………………. 
2 节 ……………………………………………. 
1 节 ……………………………………………. 
指尖截断但没有丧失骨骼 …………………… 

  
14 
11 
 9 
 4 

 
15 (惯用的手) 
12 (惯用的手) 
10 (惯用的手) 
 

22.  以下部位关节强硬—— 
食指近指尖的指骨关节 ……………………… 
食指近掌的指骨关节 …………………………
食指指骨与掌骨之间的关节 ………………… 
食指的上述 3 个关节 …………………………

  
 2 
 3 
 4 
 9 

 

23.  丧失中指—— 
3 节 ……………………………………………. 
2 节 ……………………………………………. 
1 节 ……………………………………………. 
指尖截断但没有丧失骨骼 …………………… 

  
12 
 9 
 7 
 2 

 

24.  以下部位关节强硬—— 
中指近指尖的指骨关节 ……………………… 
中指近掌的指骨关节 …………………………
中指指骨与掌骨之间的关节 ………………… 
中指的上述 3 个关节 …………………………

  
 2 
 2 
 3 
 7 

 

25.  丧失无名指—— 
3 节 ……………………………………………. 
2 节 ……………………………………………. 
1 节 ……………………………………………. 
指尖截断但没有丧失骨骼 …………………… 

  
 8 
 6 
 5 
 2 

 

26.  以下部位关节强硬—— 
无名指近指尖的指骨关节 …………………… 
无名指近掌的指骨关节 ……………………… 
无名指指骨与掌骨之间的关节 …………….…
无名指的上述 3 个关节 …………………….…

  
 1 
 2 
 2 
 5 

 

27.  丧失小指—— 
3 节 ………………………………………….…
2 节 ………………………………………….…
1 节 ………………………………………….…
指尖截断但没有丧失骨骼 …………………… 

  
 7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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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续) 

 
 
项 

 丧失赚取收入 
能力百分率 

28.  以下部位关节强硬—— 
小指近指尖的指骨关节 ………………………
小指近掌的指骨关节 …………………………
小指指骨与掌骨之间的关节 …………………
小指的上述 3 个关节 …………………………

  
 1 
 1 
 2 
 4 

 

28A. 如丧失一只手的一整个手指，除因丧失单一手

指所规定的百分率外，并须判给下述百分率。

在本项中，「手指」并不包括「拇指」。凡在

同一宗受伤事件中同一只手丧失 2 个或多于 2
个手指；或在同一宗受伤事件中，一只在以往

的受伤事件中已丧失一个或多于一个手指的

手（不论以往的受伤事件是否与工作有关，或

是否因如此丧失手指而已支付或须支付补

偿），丧失一个或多于一个手指，均须判给此

等额外百分率—— 

 丧失该手的第二个手指 .………………………
丧失该手的第三个手指 …………………….…
丧失该手的最后一个手指 ………………….…

  
 
 
 
 
 
 
 
 
 
 6 
 6 
 7 

 
 
 
 
 
 
 
 
 
 
 7 (惯用的手) 
 7 (惯用的手) 
 9 (惯用的手) 

29. 丧失掌骨—— 
第一（附带） ……………………………………
第二、第三、第四或第五（附带） ………………

  
 8 
 3 

 

30.  自臀以下起丧失一腿 …………………………….…  80  

31.  自膝或膝以上起丧失一腿 ………………………….  75  

32.  臀骨关节强硬—— 
在最自然位置 …………………………………
在最恶劣位置 …………………………………

  
35 
50 

 

33.  自膝以下起丧失一腿 ……………………………….  65  

34.  膝关节强硬—— 
在最自然位置 …………………………………
在最恶劣位置 …………………………………

  
25 
35 

 

35.  丧失一脚 …………………………………………….  55  

36.  足踝关节强硬—— 
在最自然位置 …………………………………
在最恶劣位置 …………………………………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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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续) 
 

 
项 

 丧失赚取收入 
能力百分率 

37. 丧失脚趾—— 
一只脚的所有脚趾 ……………………………
大脚趾的 2 节 …………………………………
大脚趾的 1 节 …………………………………
除大脚趾外，每丧失一个脚趾 ……………… 

  
 20 
 14 
  4 
  3 

 

38. 一目失明 …………………………………………….   50  

39. 一耳失聪 …………………………………………….   30  

40.  双耳失聪 …………………………………………….  100  

41.  丧失外耳或外耳变形 ……………………………….    2  

42.  丧失整个鼻子 ……………………………………….   25  

43.  鼻子的外表变形 …………………………………….    5  

44.  丧失脾 ……………………………………………….    5  

45. 丧失一个肾—— 
如另一个肾正常 …………………………………
如另一个肾不正常 ………………………………

  
 15 
 65 -

 
 
90 

46. 尿道损伤—— 
如尿道收窄而需采用扩张术， 
    频率少于每 2 星期一次 ……………….…
如尿道收窄而需采用扩张术， 
    频率每 2 星期一次或以上………………..
如尿道被切断 ……………………………….…

  
 
  5 
  
 10 -
 20 

 
 
 
 
20 
 

47. 膀胱功能受损—— 
损害的形式是尿急或其它轻度膀胱 
    功能失调.……………………….…......... 
反射功能良好但没有随意控制能力 ………. 
反射功能欠佳且没有随意控制能力 ………. 
无反射功能亦无随意控制能力 …………...…

  
 
  5 -
 13 -
 23 -
 38 -

 
 
12 
22 
37 
60 

48. 肛门直肠功能受损—— 
有限度的随意控制能力 …………………….…
有反射调节功能但无随意控制能力 ………..…
无反射调节功能亦无随意控制能力 ………..…
 

  
  0 -
  8 -
 18 -
 

 
 7 
1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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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雇员补偿条例》附表 2 

职业病类别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A. 物理因素所致 
 

  

A1 因电磁辐射(辐射热除外)或
电离粒子引致皮肤或皮下

组织或骨发炎、溃疡或恶性

疾病，或血质不调，或内障

 

任何涉及暴露于电磁辐射(辐射

热除外)或电离粒子中的职业。 
10 年 

A2 热内障 任何涉及经常或长期暴露于镕

融或炽热物质发出的光线的职

业。 
 

3 年 

A3 气压病，包括减压症、气压

伤及骨坏死 
任何涉及在受压缩或稀疏空气

或其它气体或混合气体下工作

的职业。 
 

1 年；如患关

节炎，则为 
5 年 

A4 因重复动作引致手或前臂

痉挛 
任何涉及长期用手书写、打字或

需手指、手或臂作重复动作的职

业。 
 

1 年 

A5 手皮下蜂窝织炎(手疡) 所涉及的体力劳动导致手受严

重或长期的磨擦或压力的任何

职业。 
 

1 年 

A6 因膝或周围部分受严重或

长期的外来磨擦或压力而

引起膝或周围部分患粘液

囊炎或皮下蜂窝织炎(膝疡)
 

所涉及的体力劳动导致膝或周

围部分受严重或长期的外来磨

擦或压力的任何职业。 

1 年 

A7 因手肘或周围部分受严重

或长期的外来磨擦或压力

而引起手肘或周围部分患

粘液囊炎或皮下蜂窝织炎

(肘疡) 

所涉及的体力劳动导致手肘或

周围部分受严重或长期的外来

磨擦或压力的任何职业。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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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续）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A8 手或前臂(包括手肘)的腱

或相关腱鞘的外伤性炎症 
 

任何涉及体力劳动、或手或手腕

频常活动或反复动作的职业。 
 

1 年

A9 腕管综合症 任何涉及重复使用内部部件震

动的手提有动力供应的工具而

使用该等工具会将震动传送至

手部的职业，但涉及使用纯粹手

动的工具的职业除外。 
 

1 年

 B. 生物因素所致 
 

 

B1 炭疽 任何涉及接触患炭疽的动物或

处理(包括起卸或运送)动物产

品或残留物的职业。 
 

1 个月

B2 马鼻疽 任何涉及接触马科动物或其尸

体的职业。 
 

1 个月

B3 
 

受钩端螺旋体传染 
 

任何涉及下列情况的职业— 
(a) 在受到或可能受到老鼠、田

鼠或野鼠，或其它哺乳类小

动物侵扰的地方工作； 
(b) 在狗房工作，或照料或处理

狗只； 
(c) 接触牛科动物或牛肉产品，

或猪只或猪肉产品。 
 

3 个月

B4 因吸入发霉干草或其它发

霉蔬菜产品的尘埃引致肺

病，其症状与病症归因于支

气管肺系统边缘部分的反

应以致影响气体交换(农夫

肺)  
 
 

任何因下列的受雇工作而涉及

暴露于发霉干草或其它发霉蔬

菜产品的尘埃中的职业—— 
(a) 农务、园艺或林务；或 
(b) 起卸或处理贮存中的上述

干草或其它蔬菜产品；或 
(c) 处理蔗渣。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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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续）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B5 受布鲁氏菌属生物传染 
 

任何涉及接触下列物体的职业 
— 
(a) 受布鲁氏菌传染的动物，或

其尸体或尸体部分，或其未

经处理的产品；或 
(b) 布鲁氏菌的实验样本或疫

苗，或含有布鲁氏菌的实验

样本或疫苗。 
 

1 年 

B6 结核病 任何因下列的受雇工作而涉及

紧密并经常接触一处或多于一

处结核病病源的职业—— 
(a) 为结核病患者医治或护理，

或提供该项医治或护理方

面的附带服务； 
(b) 照料因身体或精神虚弱而

致令需要照料的结核病患

者； 
(c) 以研究工作者身分进行与

结核病有关的研究工作； 
(d) 以实验室工作人员、病理学

家或验尸工作人员身分工

作，而其职业涉及使用属传

染结核病病源的物料的工

作，或从事附带于该等受雇

工作的职业。 
 

6 个月 

B7 非经肠道而患上的病毒性

肝炎 
任何涉及接触下列物体的职业

— 
(a) 人类血液或人类血液产品；

或 
(b) 病毒性肝炎的病源。 
 

6 个月 

B8 猪型链球菌传染病 
 

任何涉及接触受猪型链球菌传

染的猪只，或受如此传染的猪只

的尸体、产品或残留物的职业。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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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续）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

而订定的订明

期间 
 

B9 饲鸟病 / 鹦鹉热 任何涉及接触受鹦鹉热 / 饲鸟

病传染的鸟类、其遗体或未经处

理的产品的职业。 
 

1 个月

B10 退伍军人病 任何涉及修理、保养或整理—— 
(a) 使用清水的冷却系统；或 
(b) 热水处理系统， 
的职业。 
 

1 个月

B11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任何涉及因为受雇从事以下工

作以致紧密并经常接触一处或

多于一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

合症病源的职业 — 
(a) 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患者医治或护理，或提供该

项医治或护理方面的附带服

务； 
(b) 照料因身体或精神虚弱而致

令需要照料的严重急性呼吸

系统综合症患者； 
(c) 识别、探查、追查、隔离、

扣留、监督或监察严重急性

呼吸系统综合症患者； 
(d) 从事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

合症有关连的研究工作的研

究工作者，或从事该项研究

工作方面的附带服务；或 
(e) 担任实验室工作人员、病理

学家、验尸工作人员或殡殓

服务工作人员，而该项工作

涉及处理属严重急性呼吸系

统综合症病源的任何人体或

其它物料，或从事该项处理

工作方面的附带服务。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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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续）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B12 甲型禽流感 任何涉及因为受雇从事以下工

作以致紧密并经常接触一处或

多于一处甲型禽流感病源的职

业 — 
(a) 从事处理属甲型禽流感病源

的家禽或雀鸟、未经烹煮的

已死家禽或雀鸟或其部分或

其残留物、或未经处理的家

禽或雀鸟产品的工作人员，

或从事该项处理工作方面的

附带服务； 
(b) 从事与甲型禽流感有关连的

研究工作的研究工作者，或

从事该项研究工作方面的附

带服务；或 
(c) 从事处理属甲型禽流感病源

的物料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或从事该项处理工作方面的

附带服务。  
 

14 天 

 
 

C. 化学因素所致 
 

  

C1 铅或铅化合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铅、铅化合

物或含铅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

何物质的烟雾、尘埃或蒸气中的

职业。 
 

2 年；如患肾 
炎，则为 4 年 

C2 锰或锰化合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锰、锰化合

物或含锰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

何物质的烟雾、尘埃或蒸气中的

职业。 
 

2 年 
 

C3 磷或磷无机化合物中毒，或

因磷有机化合物的抗胆素

酯酶作用或假抗胆素酯酶

作用而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磷、磷化合

物或含磷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

何物质的烟雾、尘埃或蒸气中的

职业。 
 

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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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续）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C4 砷或砷化合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砷、砷化合

物或含砷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

何物质的烟雾、尘埃或蒸气中的

职业。 
 

1 年

C5 汞或汞化合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汞、汞化合

物或含汞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

何物质的烟雾、尘埃或蒸气中的

职业。 

2 年

 
C6 二硫化炭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二硫化炭、

二硫化炭化合物或含二硫化炭

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何物质的

烟雾或蒸气中的职业。 
 

1 年

C7 苯或苯同系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苯、苯化合

物或含苯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

何物质的烟雾或含上述任何物

质的蒸气中的职业。 
 

1 年

C8 苯或苯同系物的硝基、氨基

或氯基衍生物中毒，或硝基

氯苯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苯的硝基、

氨基或氯基衍生物、或硝基氯苯

的职业，或暴露于上述任何物质

的烟雾或含上述任何物质的蒸

气中的职业。 
 

1 年；如患肿瘤，

则为 10 年

 

C9 二硝基苯酚或其同系物中

毒，或二硝基苯酚的取代化

合物中毒，或上述各物质的

盐类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二硝基苯

酚或其同系物或二硝基苯酚的

取代化合物、或上述物质的盐类

的职业，或暴露于上述任何物质

的烟雾或含上述任何物质的蒸

气中的职业。 
 

1 年

C10 
 

脂肪系碳氢化合物的卤素

衍生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脂肪系碳

氢化合物的卤素衍生物，或暴露

于此等物质的烟雾或含此等物

质的蒸气中的职业。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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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续）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C11 

 
二氧化二乙烯(二恶烷) 
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二氧化二

乙烯(二恶烷)，或暴露于此等物

质的烟雾或含此等物质的蒸气

中的职业。 
 

 
1 年 

C12 氯化萘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氯化萘，或

暴露于氯化萘的烟雾或含氯化

萘的尘埃或蒸气中的职业。 

  1 年 

 

    
C13 氮氧化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氮氧化物，

或暴露于氮氧化物的烟雾或含

氮氧化物尘埃或蒸气中的职业。 
 

1 年 

C14 铍或铍化合物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铍、铍化合

物或含铍物质，或暴露于上述任

何物质的烟雾、尘埃或蒸气中的

职业。 
 

1 年 

C15 镉中毒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镉，或暴露

于镉尘埃或烟雾中的职业。 
 

1 年 

C16 眼角膜营养障碍(包括 
角膜表面溃疡)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砷、焦油、

松脂、沥青、矿物油(包括石蜡)、
烟灰，或任何此等物质的化合

物、产品(包括醌或氢醌)或残留

物，或暴露于上述任何物质中的

职业。 
 

1 年 

C17 上皮肤癌初期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砷、焦油、

松脂、沥青、矿物油(包括石腊)、
烟灰，或任何此等物质的化合

物、产品或残留物，或暴露于上

述任何物质中的职业。 
 

10 年 

C18 铬溃疡，包括鼻中隔穿破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铬酸，或

铵、钾、钠或锌的各酸盐或中铬

酸盐，或含上述任何物质的制剂

或溶液的职业。 

1 年 
 
 
 
 



 

－ 37 － 

附录 2（续）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C19 泌尿道 (肾盂、输尿管 

、膀胱及尿道) 原发性 
上皮瘤，包括乳头状瘤 
、原位癌及侵入癌 

任何涉及生产、使用或处理 
α—萘胺、β—萘胺或亚甲基—双

一、二—氯苯胺，或含有至少一

个硝基或伯胺基或至少一个硝

基或伯胺基(联苯胺)的二苯，及

任何由卤化甲基或甲氧基取代

的环的上述物质，与任何上述物

质的盐，以及生产金胺与品红的

职业。 

20 年 

 
C20 多发性外周神经炎 任何涉及生产、使用或处理或暴

露于各种自然状态的正己烷或

甲基正丁基甲酮或含有正己烷

或甲基正丁基甲酮的制剂或溶

液的职业。 
 

1 年

C21 局部皮肤瘤、乳头状或 
角化性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砷、焦油、

松脂、沥青、矿物油(包括石腊)、
烟灰，或任何此等物质的化合

物、产品或残留物，或暴露于上

述任何物质中的职业。 
 

10 年

C22 职业性白斑病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对特丁基

苯酚、对特丁基苯二酚、对戊基

苯酚、对苯二酚或一苯甲基对苯

二酚或对苯二酚一丁基醚，或暴

露于上述任何物质中的职业。 
 

1 年

 D. 其它因素所致 
 

 

D1 因尘埃、液体或蒸气引致皮

肤发炎或溃疡(包括氯痤疮

但不包括铬溃疡) 
 

任何涉及暴露于足以剌激皮肤

的尘埃、液体或蒸气中的职业。 
1 年

D2 因尘埃、液体或蒸气引致上

呼吸道或口腔的粘膜发炎

或溃疡 
 
 

任何涉及暴露于尘埃、液体或蒸

气中的职业。 
1 年

附录 2（续） 

 

－ 38 － 

 

 
项 

 
职业病概述 

行业、工业或 
生产程序的性质 

为施行第 32
条而订定的

订明期间 
 

D3 鼻腔或相关气窦的癌症(鼻
癌) 
 

任何涉及制造或修理木制成品，

或制造或修补全部或部分以皮

革或纤维板制成的鞋类或鞋配

件的职业。 
 

10 年 

D4 棉屑沉着病 任何涉及暴露于原棉屑的职业。 
 

1 年 

D5 职业性哮喘病 任何涉及使用或处理可刺激或

敏化呼吸系统的下述任何一种

物质或暴露于下述任何一种物

质中的职业─ 
(a) 异氰酸盐； 
(b) 铂化合物； 
(c) 因制造、运送或使用以邻苯

二甲酸酐、偏苯三酸酐或三

乙烯四胺为主要成分的硬

化剂(包括环氧树脂硬化剂)
所引起的烟雾或尘埃； 

(d) 因使用松脂作为助焊剂所

引起的烟雾； 
(e) 甲醛； 
(f) 蛋白酶； 
(g) 作研究或教育用途或在实

验室使用的动物或昆虫； 
(h) 因大麦、燕麦、黑麦、小麦

或玉米的播种、栽植、收割、

弄干、处理、磨粉、运送或

贮存，或因上述谷物制成的

谷粉或粉末的运送或贮存

所引起的尘埃。 
(i) 任何其它在工作期间吸入

的敏化物质。 
 
 
 

1 个月 

 



 

－ 39 － 

第二部分 
 
 
 
 
(I) 强制投购保险 
 
问 1 雇主是否必须就其雇用的兼职本地家务助理投购工伤

补偿保险？ 
 
答 1 《雇员补偿条例》规定，所有雇主必须投购工伤补偿保

险，以承担其在条例及普通法方面的法律责任，否则不

得雇用雇员从事任何工作，不论其合约期或工作时数长

短、全职或兼职、长工还是临时工。故此，聘用兼职本

地家务助理的雇主亦必须投购工伤补偿保险。 
 
 
问 2 雇主在投购工伤补偿保险时，应注意甚么事项？ 
 
答 2 雇主须注意法例规定工伤补偿保险的最低投保金额（即

保单所承担的金额）如下： 
 

雇员数目 以每宗事故计算的投保金额 

不超过 200 人 不少于 1 亿元 

超过 200 人 不少于 2 亿元 

 
   （请参阅第 19 页的《重要事项》） 
 
 
 

工伤补偿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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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雇主在投购工伤补偿保险时，应注意下列事项： 
 

 在投购工伤补偿保险时，不得从雇员的收入扣除所

需费用。 
 确保保单的保障范围包括所有雇员，当雇员的数目

增加时，应尽快通知保险承保人。 
 向保险承保人就雇员的收入及其工作的职责提供

详尽的声明。 
 列明雇员的一般工作地点。 
 指明那些雇员须因工往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或公

干。 
 指明有否将工作分判给次承判商，及保单是否需要

保障次承判商的雇员。  
 谨记保单受保期限，提早办理续保手续，以免因工

伤补偿保险中断而丧失保障和触犯法例。 
 

问 3 当雇员遭遇工伤时，雇主是否须通知保险承保人？ 
 
答 3  当雇员遭遇工伤时，雇主除了必须向劳工处处长呈

报外，亦须按保险承保人指定的时间及方法（书面

或指定表格）通知保险承保人。 
 雇主应妥善保存向受伤雇员支付按期付款（即工伤

病假钱）的纪录、由劳工处发出的「补偿评估证明

书」（表格 5）及「评估证明书」（表格 7）、病

假纸和医疗费单据的正本等，并按保险承保人指定

的时间及方法递交有关档，以便索回已支付的补偿

款项。 
 雇主如收到任何法律档，包括法院的命令或传票

时，应尽快通知保险承保人或寻求法律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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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呈报工伤意外事故 

 
问 4 雇员若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雇员补偿条例》指定的

职业病，应怎样向劳工处处长呈报？ 

 
答 4 雇员责任 
 

 雇员若不幸遭遇工伤意外或被证实患上条例指定的职

业病，应尽快向雇主报告。报告可以口头方式或以书

面(例如填写表格 1 或 1A)向雇主或管工提交。若意外

引致雇员死亡，而死亡地点是在厂房、工地或工地附

近，则雇主将被视为已接获通知。雇员可参阅劳工处

雇员补偿科印制的《因工受伤雇员须知》小册子。 

 
 雇主责任 
 

 雇主在接获工伤意外或雇员患上条例指定的职业病的

通知后，必须以表格 2、2A 或 2B 向劳工处处长呈报。

工伤个案须于 14 天内呈报，死亡个案须于 7 天内呈报

（请参阅第 6 页有关资料）。 

 
 雇员若怀疑雇主并没有就其工伤意外或指定职业病向

劳工处处长呈报，可按发生工伤意外地点所属地区直

接通知有关的劳工处雇员补偿科分区办事处，如属指

定职业病，则按雇佣地点 (见第 2 页〈引言〉部份)。
办事处在收到雇员的通知后，若确定还未收到雇主的

呈报，会以书面要求雇主按《雇员补偿条例》的规定，

呈报有关的工伤意外或指定职业病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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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雇主的补偿责任 
 
问 5 雇员若在香港以外地方工作时受伤或死亡，雇主是否

须负起《雇员补偿条例》下的补偿责任？ 
 
答 5 雇员在香港以外地方，于受雇工作期间因工遭遇意外

以致身体受伤或死亡，如其雇佣合约是在香港与雇主

订立，而雇主是在香港经营业务的人，则该雇主亦须

负起条例下的补偿责任。 
 
 
(IV) 收入的计算 
 
问 6 个别行业(例如建造业)的雇员的开工日数经常不固定，

假若雇员不幸遭遇工伤意外，在计算其每月收入时，他

的雇主应怎样处理？ 
 
答 6 「每月收入*」是指雇员在意外发生日期前 1 个月的收

入，或指雇员在过去 12 个月受雇于同一雇主期间的平

均每月收入（如受雇不足 12 个月，则以受雇期计算）。

两种计算方法以对雇员较有利者为准。 
 
 假若有关雇员按日计薪，而他在意外发生日期前 1 个月

的实际开工日数是 19 天，则该雇员在意外发生日期前

1 个月的收入如下： 
 
 雇员在意外发生日期前 1 个月的收入＝日薪ｘ1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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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该雇员在遭遇工伤意外前已为其雇主工作了 4 个

月，则该雇员在过去受雇不足 12 个月内的平均每月收

入如下： 
 

 雇员在过去受雇   
不足 12 个月内    ＝  过去 4 个月的每月收入的总和 

 的平均每月收入          4 
 

注:* 有关「收入」的定义，请参阅本小册子的第六章。 
 
 
(V) 药物费用的计算 
 
问 7 雇员如果按同一处方自行购买第二次或多次的药物，雇

主是否仍须支付有关的药物费用？  
 
答 7 根据《雇员补偿条例》，医疗费包括雇员接受医治其

伤员所涉及由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或注册牙医所处

方的药物的费用。不过，除非药物处方上载有有关药

物的配发次数，而雇员在配发时按照该指示而配发，

否则雇主无须付还同一处方而配发超过一次的药物费

用。雇员可获付还的医疗费亦以不超过每天最高金额

为限。 
 
 
 

                                                 
(註) 向雇主申索由注册中医所进行的医治而所招致的医疗费，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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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销假及判伤手续 
 
问 8 因工受伤雇员应如何办理销假及判伤手续？ 
 
答 8 (i) 雇员因工受伤如获不超过 7 天的病假及有关的工伤

意外并没有导致雇员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雇主应

以「直接支付补偿」方式或协议与受伤雇员直接解

决工伤个案，而雇员不需办理销假或安排判伤的手

续。 
 
 (ii) 就其它个案而言，劳工处雇员补偿科在接获雇主所

呈报的工伤意外通知书后，会寄一份「工伤销假通

知书」和有关资料给雇员。雇员应在工伤后 1 个月，

尽快预约前往销假通知书上指定的劳工处职业医

学组办事处办理销假手续。雇员前往职业医学组时

须带同所有病假纸副本、有关的诊症咭及其它有关

文件的副本。 
 

问 9  因工受伤雇员是否一定要接受判伤？ 
 
答 9 受伤雇员并不一定须要接受判伤。如果工伤意外可能导

致雇员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职业医学组会安排雇员出

席雇员补偿评估委员会，评定雇员永久丧失赚取收入能

力的程度（即俗称判伤），雇员须依时出席。判伤后，

委员会会尽快签发一份「评估证明书」(表格 7)，并以

邮递方式分别寄给雇主及雇员。雇员在意外后引致的肢

体损伤、器官功能损伤，以及精神损伤等，如有充足资

料证明是与其遭遇的意外相关，并会引致雇员暂时及/
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在计算雇员补偿时均会考虑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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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雇主与雇员协议的「书面销假」计划 
 
问 10  何谓「书面销假」计划？ 
 
答 10 为方便雇主和雇员缩短处理工伤个案的时间，雇主与

雇员可协议以「书面销假」的方式促成签发「补偿评

估证明书」（表格 5）。 
      有关个案须符合下列条件： 

 工伤病假超过 7 天但不超过 30 天； 
 损伤并无引致永久丧失工作能力； 
 损伤并不涉及牙齿或需要安装义制人体器官／外

科器具； 
 所有病假证明书均由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或注

册牙医签发； 
 个案并不属于职业病；及 
 雇员病假已经完结。 

 
 

 有关个案若符合上述条件，而雇佣双方也同意采用上

述的「书面销假」方式解决有关工伤个案，雇主只须

填妥一份申请表，连同有关资料寄回雇员补偿科分区

办事处处理。受伤雇员无须亲身前往劳工处职业医学

组办理销假手续。上述「书面销假」计划的申请表可

向雇员补偿科各分区办事处索取。 
 
(VIII)  逾期未完结个案的「书面销假」计划 
 
问 11 因工受伤雇员若迟迟未完成销假或判伤手续，雇主可

怎样解决有关的工伤个案？ 

                                                 
(註) 注册中医所签发的病假证明书，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

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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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1 雇员在伤愈复工后，若迟迟未有完成销假或判伤手续，

导致个案无法正式解决，雇主可尝试透过逾期未完结

个案的「书面销假」计划解决该工伤个案。 
 

有关个案须符合下列条件： 
 尽管本处再三敦促，受伤雇员仍未有按时完成销

假或判伤手续，以致个案不能正式解决； 
 雇主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支付有关的工伤病假

钱；及 
 雇主能提供雇员的工伤病假证明书。 

 
 雇主如果想透过申请逾期未完结个案的「书面销假」

计划解决工伤个案，手续简便，只须将有关的资料副

本寄回雇员补偿科分区办事处，并注明《申请办理逾

期未完结个案的书面销假》。劳工处雇员补偿科会因

应情况向雇员发出销假最后通知书。如雇员尚无任何

相应的行动，劳工处雇员补偿科会假设有关雇员没有

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或放弃追讨永久地丧失工作能力

补偿，然后发出「补偿评估证明书」（表格 5）予雇主

及雇员。 
 

(IX)   工伤雇员离职后的工伤补偿 
 
问 12 雇员受伤后离职，但工伤个案尚未完结；他在雇佣合约

终止后仍获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 或注册牙医给予工

伤病假，雇主是否仍须支付该等病假的按期付款及其它

的补偿？ 

                                                 
( 注) 注册中医所签发的病假证明书，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

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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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2 如雇员能提供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 1)或注册牙医发出

的病假证明书，证明他因工伤而需要缺勤的期间（即「暂

时丧失工作能力期间」），不论他和雇主是否仍有雇佣

合约，雇主仍须就该段已放取的病假支付按期付款给

他。雇主还须支付按《雇员补偿条例》规定的医疗费、

永久地完全或部分丧失工作能力等补偿款项。 
 
(X)   有怀疑的工伤个案 
 
问 13 雇主对工伤个案有所怀疑，可以怎样处理？ 
 
答 13 如果雇主对雇员的伤员或病假的成因有怀疑，应尽快

作出初步调查，包括面见受伤雇员了解有关意外、向

目击证人查询情况、评估工作环境导致意外的可能性，

及向雇员的主诊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 2)或注册牙医索

取有关医事报告。另一方面，雇主可以与保险公司联

络，以便作出适当的跟进，例如安排雇员接受雇主指

名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註 2)或注册牙医进行的身体检

查。雇主亦可向其法律顾问咨询意见。遇上怀疑欺诈

的个案，雇主可考虑将搜集所得的证据及有关资料交

给警方处理。若雇主对工伤个案仍有疑问，可向劳工

                                                 
(註 1) 注册中医所签发的病假证明书，只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

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註 2) 在《2006 年为雇员权益作核证(中医药) (杂项修订)条例》下，《雇员补

偿条例》第 16 条已修订，承认注册中医所进行的医治及身体检查，并
适用于 2008 年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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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提出有关意见及呈交相关资料。劳工处主要会从医

学角度及根据《雇员补偿条例》的规定，就案件属工

伤的可能性向雇佣双方提供意见。但请注意，劳工处

对工伤补偿的争议并没有裁决的权力。如雇佣双方的

争议未能透过劳工处获得解决，有关个案须交由法院

裁决。 
 
问 14 如雇主认为不须对意外事故负起法律上的补偿责任，

是否可不用向劳工处处长呈报有关的意外事故？ 
 

答 14 《雇员补偿条例》第 15 条规定，雇主在意外事故发生

后，不论该意外是否引起任何支付工伤补偿的法律责

任，雇主必须按条例的规定向劳工处处长呈报。如雇

主对工伤个案有所怀疑，或认为不须对意外事故负责，

应该将有关的资料或理据，夹附于向劳工处处长呈报

的表格内。劳工处雇员补偿科会给予适切的协助和意

见。 
 
(XI) 《雇员补偿条例》承认注册中医的医治、检查和核证的

生效日期 

 

问 15 在何时遭遇工伤的雇员，才可以根据《雇员补偿条例》

接受注册中医的医治，并凭有关的核证获得补偿？ 
 
答 15 《2006 年为雇员权益作核证（中医药）（杂项修订）

条例》就《雇员补偿条例》的修订，适用于在

2008 年 9 月 1 日（以香港时间为准）当日或以后遭遇

工伤意外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雇员。他们可在接受注

册中医的医治后，凭有关的核证获得《雇员补偿条例》

下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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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其它 

问 16 受伤人士如被推销或兜售与索偿有关的服务，应如何处

理？ 

答 16 受伤人士如被推销或兜售与索偿有关的服务，切勿向对

方透露个人资料、和他们谈论受伤情况或随便签署任何

文件，以免资料遭人滥用及日后可能会招致无法预计的

法律后果和金钱责任。律政司表示，索偿代理的行为可

能构成「助讼」或「包揽诉讼」等刑事罪行，遭受人身

伤害的受害人索偿权利亦可能因而未能获得全面保障

甚至引致利益受损。索偿代理会游说工伤或交通意外中

的受害人与他们订立协议，同意向他们缴付所讨回的赔

偿金中的相当大部分。根据香港法例，非法资助他人进

行诉讼，或分取诉讼得益，皆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

判罚款及最高监禁七年。受伤人士必须慎防这些推销索

偿活动。有需要的话，应向律师寻求法律意见，或使用

法律援助署、劳工处及社会褔利署等政府部门的相关服

务。如被滋扰，应立即报警求助。 

 

 

 

 

 


